
A13

■ 2019年4月22日 星期一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五）专利情况

公司作为共有人取得

３

项实用新型专利，均系与第三方共有，具体情况如

下：

序

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授权公告日

取得

方式

专利

期限

对主营业务

的影响

１ ＺＬ２０１７２１２０５３０８．５

一种低温甲

醇洗循环甲

醇隔板萃取

精馏塔脱硫

的装置

中建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宝

丰能源

２０１８．０３．３０

原始

取得

１０

年 无重大影响

２ ＺＬ２０１７２１２１０５１４．５

一种萃取精

馏脱除低温

甲醇洗循环

甲醇中硫化

物的装置

天津大学、宝

丰能源

２０１８．０４．１３

原始

取得

１０

年 无重大影响

３ ＺＬ２０１７２１２０５３０７．０

利用隔板萃

取精馏塔脱

除甲醇中硫

化物的装置

中建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宝

丰能源

２０１８．０７．２７

原始

取得

１０

年 无重大影响

公司与中建安装、天津大学以及发明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专利权属明确。

（六）采矿权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

３

宗采矿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采矿许可证编号

证载采矿

权人

矿山名称

开采

矿种

生产

规模

矿区面

积

有效期限

是否

抵押

１

Ｃ６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５１

１２００１４２６６

宝丰能源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马莲

台煤矿

煤

３６０

万

吨

／

年

２４．７１３

平

方公里

２０１７．０４．２７－

２０１９．０６．３０

是

２

Ｃ１０００００２０１３０１１

１１０１２８６８９

宝丰有限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四股泉煤

矿一号井

煤

９０

万

吨

／

年

１１．２２８７

平方公

里

２０１３．０１．３０－

２０３３．０１．３０

否

３

Ｃ１０００００２０１３０１１

１１０１２８６９０

宝丰有限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四股泉煤

矿二号井

煤

６０

万

吨

／

年

９．７３４２

平

方公里

２０１３．０１．３０－

２０３３．０１．３０

否

公司拥有的上述《采矿许可证》合法有效，权属清晰。经保荐机构及发行人

律师核查并查阅宁夏国土厅的书面说明材料，发行人所属马莲台煤矿、四股泉

煤矿均已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采矿权权属清晰，矿业权价款已按规定缴纳。

（七）水资源取用权

发行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签订了 《黄河取水权有偿转换协议》，协

议约定，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宁夏宝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

万吨

／

年

焦化和

２０

万吨

／

年焦炉气制甲醇项目水权转换可行性研究报告》（宁水政发

〔

２００８

〕

５０

号），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同意将河西灌区唐西干渠合并灌域部分

取水权有偿转换给公司。

２０１８

年，发行人取得《取水许可证》（取水（宁水）字

〔

２０１８

〕第

００２

号），于宁夏银川临河工业园区获得

５

年的工业用水取用权。 水资

源取用权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取水区域 取水量 限制条件 期限 水权转换总费用

１

青铜峡河西灌区唐西

干渠合并灌域

１

，

０８２．５

万立

方米

／

年

从鸭子荡水库取净水不得

超过

７６６．８

万立方米

／

年

２５

年

６

，

７９６．０３

万元

（八）许可经营资质情况

１

、煤炭开采业务相关资质

序

号

企业名称

／

姓

名

矿山名称 证书名称及编号

资质内容

／

适用范围

发证日期 有效期

发证部

门

备注

１

宝丰能源 马莲台煤矿

《安全生产许可证》

（宁）

ＭＫ

安许证字

〔

２０１０－００２

〕

煤炭开采

２０１６．０８．０８ ２０１９．０８．０８

宁夏煤

矿安全

监察局

－

２

刘世成 马莲台煤矿

《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

能力考核合格证》

证号：

６４２２２６１９６５１１０２３６１１

煤矿主要

负责人

２０１７．０４．２５ ２０２０．０４．２４

宁夏煤

矿安全

监察局

－

３

宁夏宝丰能

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马

莲台煤矿

马莲台煤矿

《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

（非营业性）》

编号：

６４０１００１３０００２５

－ ２０１８．１１．２８ ２０２１．１１．２８

银川市

公安局

－

４

宁夏宝丰能

源集团有限

公司四股泉

煤矿一号井

四股泉煤矿一

号井

《安全生产许可证》

（宁）

ＭＫ

安许证字

〔

２０１４－００５

〕

煤炭开采

２０１７．０８．０１ ２０２０．０７．１５

宁夏煤

矿安全

监察局

待更

名

５

宁夏宝丰能

源集团有限

公司四股泉

煤矿二号井

四股泉煤矿二

号井

《安全生产许可证》

（宁）

ＭＫ

安许证字

〔

２０１４－００６

〕

煤炭开采

２０１７．０８．０１ ２０２０．０７．１５

宁夏煤

矿安全

监察局

待更

名

６

李怀伟

四股泉（一号

井及二号井）

《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

能力考核合格证》

证号：

６１０１１３１９７００８０８００９６

煤矿主要

负责人

２０１７．０４．２５ ２０２０．０４．２４

宁夏煤

矿安全

监察局

－

２

、焦化业务相关资质

序

号

企业名称

《焦化行业准入条件》企业

名单批次

文号 出文时间 备注

１

宝丰能源

第六批之常规机焦炉企业

第

６８

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

息化部公告

２０１１

年第

４６

号

２０１１．１２．２８

公告时公司

名称为“宁夏

宝丰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

２

宝丰能源

第九批变更第

１４

项（原“宁

夏宝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更名为“宁夏宝丰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批第

１５

项（增加产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

息化部公告

２０１４

年第

７９

号

２０１４．１２．２３ －

３

、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相关资质

序

号

法人

主体

证书名称及编号 资质内容

／

适用范围

发证

日期

有效

期

发证部门

１

宝丰

能源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危险化学

品有机产品、危险化

学品石油产品、危险

化学品无机产品）

（宁）

ＸＫ１３－０１４－

０００１１

芳香烃：

１

、粗苯（加工用）

＊＊＊

；

生产地址： 宁夏银川市宁东能源

化工基地临河综合工业园

Ｂ

区

２

、焦化苯（优等品）；

３

、焦化甲苯（优等品）；

４

、焦化二甲苯（

５℃

混合二甲苯）；

５

、重苯（二级）；

６

、焦化萘（合格品）

＊＊＊

生产地址： 宁夏银川市宁东能源

化工基地宝丰循环经济工业园区

硫磺：工业硫磺（生产）

＊＊＊

液化石油气：工业丙烷

＊＊＊

２０１８．

０３．０７

２０２３．

０３．０６

宁夏回族自治区

质量技术监督局

２

宝丰

能源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危险化学

品有机产品

ＩＩ

类）

（宁）

ＸＫ１３－０１４－

０００１６

煤焦油制品：煤沥青（高温沥青）

２０１４．

０８．１２

２０１９．

０８．１１

宁夏回族自治区

质量技术监督局

３

宝丰

能源

《安全生产许可证》

（宁东）

ＷＨ

安许证字

〔

２０１８

〕

０００３６１

（

Ｈ２

）

号

硫磺、粗苯、煤焦油、纯苯、甲苯、

二甲苯、 溶剂油 ［闭杯闪点

≤

６０℃

］、萘、粗酚、煤焦沥青、蒽油

乳剂、甲醇、液氧、液氮、乙烯、丙

烯、丙烷、

ＭＴＢＥ

、

１－

丁烯

２０１８．

９．２６

２０２１．

１０．１８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东能源化工基

地管理委员会

４

宝丰

能源

《危险化学品登记

证》

（证书编号：

６４０１１２０９１

）

企业性质：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登记品种：二甲苯、丙烷、甲醇、乙

烯、 碳五及以上混合物、

１－

丁烯、

甲苯、氧（液化的）、甲基叔丁基

醚、纯苯、丙烯、溶剂油、粗苯、萘、

重苯、蒽油、煤焦沥青、液氮、煤焦

油、硫磺、碳四及以上混合物、煤

焦酚、重碳四

２０１７．

１０．２３

２０２０．

１０．２２

宁夏回族自治区

危险化学品登记

办公室、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化学品登记中

心

５

东毅

环保

《安全生产许可证》

（宁银）

ＷＨ

安许证字

［

２０１７

］

０００３６３

（

Ｈ２

）

号

甲醇、液化氧气、压缩氮气

＊＊＊

＊

２０１７．

１１．０６

２０２０．

１１．０５

银川市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

６

东毅

环保

《危险化学品登记

证》

（证书编号：

６４０１１２０９４

）

企业性质：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登记品种：甲醇、氧气、氮气

２０１７．

１０．２６

２０２０．

１０．２５

宁夏回族自治区

危险化学品登记

办公室、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化学品登记中

心

７

峰达

化工

《安全生产许可证》

（（宁银）

ＷＨ

安许证

字〔

２０１７

〕

００００９０

号

甲基叔丁基醚、丙烷

＊＊＊＊

２０１７．

０６．１５

２０２０．

０６．１４

银川市安全生产

管理局

８

峰达

化工

《危险化学品登记

证》

证号

６４０１１０１２０

企业性质：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登记品种：甲醇、正丁烷、甲基叔

丁基醚、

２－

丁烯、丙烷、异戊烯

２０１７．

０６．１９

２０２０．

０６．１８

宁夏回族自治区

危险化学品登记

办公室、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化学品登记中

心

９

宝丰

煤焦

化

《安全生产许可证》

（宁东）

ＷＨ

安许证字

〔

２０１８

〕

００００２２

号

硫磺、粗苯、煤焦油

２０１８．

０２．０５

２０２１．

０２．０４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东能源化工基

地管理委员会

１０

宝丰

煤焦

化

《危险化学品登记

证》（证书编号：

６４０１１０１２２

号）

硫磺、粗苯、煤焦油、焦炉煤气

２０１８．

０３．２３

２０２１．

０３．２２

国家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总局化学

品登记中心

４

、其他资质证书

序

号

企业

名称

证书名称及编号

资质内容

／

适

用范围

发证日期 有效期 发证部门 备注

１

宝丰

商服

《特种行业许可证》

宁公特治字第

０２４

号

住宿

２０１１．０５．０４

———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东公安分局

公司已通过

２０１７

年年检

２

宝丰

能源

《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宁交运管许

可银字

６４０１０４０４４９２５

号

道路普通货

物运输

２０１６．０３．２５ ４

年

银川市道路运输

管理局

－

３

宝丰

能源

《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宁交运管许

可银字

６４０１０５２００３２８

号

道路普通货

物运输、货物

专用运输（冷

藏保鲜设备）

２０１８．０６．１１ ４

年

银川市道路运输

管理局

－

４

宝丰

能源

《辐射安全许可证》

（编号：宁环辐证

［

Ｎ００８８

］）

种类和范围：

使用

Ⅳ

类、

Ⅴ

类放射源

２０１８．１２．１２ ２０２３．１２．１１

宁夏回族自治区

生态环境厅

－

５

宝丰

能源

《特种设备安装改

造维修许可证》（编

号：

ＴＳ３８６４０５４－

２０２２

）

施工类别：安

装；级别：

ＧＣ２

；品种

（型号）：工业

管道

２０１８．１１．０２ ２０２２．１１．０１

宁夏回族自治区

质量技术监督局

六、关于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１

、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现代煤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主要产品包括烯烃类

产品、焦化类产品、精细化工类产品。

２

、同业竞争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股东为宝丰集团，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为党彦宝，未

发生变化。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发行人控股股东宝丰集团控制的除发行人及其子

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有：汇丰祥商业、宝丰地产、宁夏宝丰养老产业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医院有限公司、宁夏丰润环境整治有限公司、宁夏汇丰祥置业有限公

司、宁夏汇丰祥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宁夏汇丰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生态牧场、

催化公司、燕葆地产、中宝能源（注销）、中宝睿信投资有限公司、宁夏宝丰物资

有限公司、宁夏宝丰友爱加油站有限公司和四股泉煤业、北京宝丰云软件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党彦宝控制或投资的其他企业

和社会组织有：燕宝基金会、盐池县宝丰工贸实业有限公司（吊销未注销）、宁

夏广源成投资有限公司 （已注销）、 宁夏峰腾塑业有限公司、

ＦＵＮＧ ＴＥ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峰 腾 企 业 有 限 公 司 ，

ＢＶＩ

）、

ＥＮＯＲＭＯＵ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采富集团有限公司，

ＢＶＩ

）、

ＭＥＴＲＯ ＳＫ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天都国际有限公司，

ＨＫ

， 已注销）、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ＯＦＥＮＧ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国宝丰（国际）有限公司，香

港联交所上市公司， 股份代码：

０３９６６

）、 东毅国际、

Ｍａｓｔｅｒｃｒａｆｔ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ＢＶＩ

）、

Ｊｉｎｇ Ｐａｉ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京柏管理有限公司，

ＢＶＩ

）、

Ｓｔａｎｄ

Ｎｉｃ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添立有限公司，

ＨＫ

）、

Ｍａｓｔｅｒｃｒａｆ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马仕达国

际有限公司，

ＨＫ

）、

Ｍａｓｔｅｒｃｒａｆｔ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马仕达中国有限公司，

ＨＫ

）、

Ｍａｓｔｅｒｃｒａｆｔ Ｈｏｍｅ Ｆｕｒｎｉｓｈ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Ｄｏｎｇｇｕａｎ

）

Ｌｉｍｉｔｅｄ

（马仕达家饰

研发 （东莞） 有限公司）、

Ｍａｓｔｅｒｃｒａｆｔ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ＢＶＩ

）、

Ｍａｓｔｅｒｃｒａｆ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ＵＳＡ Ｉｎｃ．

（

ＵＳＡ

）、

Ｃｏｕｔｕｒｅ Ｌａｍｐｓ

，

Ｉｎｃ．

（

ＵＳＡ

）、

Ｈｏｎｅｓｔ Ｊｏ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诚悦国际有限公司，

ＨＫ

）、深圳前海宝丰新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宁夏宝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宁夏泾源宝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和宁夏汇

丰祥分布式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除持有发行人股份外，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党彦宝没有直接经营或通过其

他形式经营与发行人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

３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了避免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党彦宝先生及

主要股东向发行人及全体股东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

１

）实际控制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党彦宝为避免与公司的同业竞争，向发行人出具了《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本人及本人的近亲属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宝丰能源相竞争

的业务， 且未直接或间接拥有从事与宝丰能源产生实质性同业竞争企业的任

何股份、股权或在任何竞争企业拥有任何权益。本人承诺在被法律法规认定为

宝丰能源实际控制人以及在持有宝丰能源

５％

以上股份期间：（

１

） 不会在中国

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宝丰能源相竞争的业务；也不通过

投资、持股、参股、联营、合作、技术转让或其他任何方式参与和宝丰能源相竞

争的业务；不向业务与宝丰能源相同、类似或任何方面与宝丰能源构成竞争的

公司、 企业或其他组织提供客户信息等商业秘密或以其他任何形式提供业务

上的帮助；（

２

）如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被认定与宝丰能源存在同业竞

争， 本人将把该涉嫌同业竞争的企业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或由宝丰能源收购

成为其一部分； 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宝丰能源经营的业务

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则本人将立即通知宝丰能源，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予

宝丰能源；（

３

）本人承诺不以宝丰能源实际控制人及股东的地位谋求不正当利

益，进而损害宝丰能源其他股东的权益。 （

４

）如出现因本人违反上述承诺与保

证而导致宝丰能源或其他股东的权益受到损害， 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

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宝丰能源造成的实际损失。 ”

（

２

）主要股东

持有发行人

５％

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为宝丰集团、东毅国际及党彦宝。 为

避免与发行人的同业竞争，均向公司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主要内

容如下：

１

）党彦宝出具的承诺函内容详见上文“

１

、实际控制人”。

２

）宝丰集团作为控股股东出具的承诺函的主要内容如下：

“本公司及本公司所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

事与宝丰能源相竞争的业务， 且未直接或间接拥有从事与宝丰能源产生实质

性同业竞争企业的任何股份、股权或在任何竞争企业拥有任何权益。本公司承

诺在作为宝丰能源控股股东期间：一、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直

接或间接从事与宝丰能源相竞争的业务；也不通过投资、持股、参股、联营、合

作、技术转让或其他任何方式参与和宝丰能源相竞争的业务；不向业务与宝丰

能源相同、类似或任何方面与宝丰能源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提供

客户信息等商业秘密或以其他任何形式提供业务上的帮助。二、如本公司或本

公司所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被认定与宝丰能源存在同业竞争， 本公司将把

该涉嫌同业竞争的企业或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或由宝丰能源收购成为其

一部分； 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宝丰能源经营的业务有竞争

或可能有竞争，则本公司将立即通知宝丰能源，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予宝丰

能源。 三、本公司承诺不以宝丰能源控股股东的地位谋求不正当利益，进而损

害宝丰能源其他股东的权益。 上述承诺自本承诺函签署且本公司为宝丰能源

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本公司承担因此

给宝丰能源造成的一切损失（含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

３

）东毅国际作为持有发行人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出具的承诺函的主要内

容如下：

“本公司及本公司所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

事与宝丰能源相竞争的业务， 且未直接或间接拥有与宝丰能源产生实质性同

业竞争企业的任何股份、股权或在任何竞争企业拥有任何权益。本公司承诺在

持有宝丰能源

５％

以上股份期间：一、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直接

或间接从事与和宝丰能源相竞争的业务；也不通过投资、持股、参股、联营、合

作、技术转让或其他任何方式参与宝丰能源相竞争的业务；不向业务与宝丰能

源相同、类似或任何方面与宝丰能源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提供客

户信息等商业秘密或以其他任何形式提供业务上的帮助。二、如本公司或本公

司所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被认定与宝丰能源存在同业竞争， 本公司将把该

涉嫌同业竞争的企业或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或由宝丰能源收购成为其一

部分； 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宝丰能源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

可能有竞争，则本公司将立即通知宝丰能源，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予宝丰能

源。 ”

（二）关联交易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

１

）自关联方购买商品和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

型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８

年

占发行

人同类

业务比

例

２０１７

年

占发行

人同类

业务比

例

２０１６

年

占发行

人同类

业务比

例

催化公司 采购商品

采购丙烯、柴油和

生产用设备等

０．１７ ０．００％ ２６０．２０ ０．０１％ ７５７．１３ ０．０１％

宁东加油站 采购商品 采购油品

２

，

８２７．６８ １００．００％ ２

，

１７７．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２

，

４０５．８５ １００．００％

峰腾塑业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采购编织袋、接受

运输服务

４

，

５８８．２５ ９８．７３％ ４

，

５６６．３６ ９６．３５％ １

，

８５８．９１ ４６．２３％

宁夏宁东宝乐通

工贸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接受运输服务

－ － ３９２．００ ０．８９％ ７

，

７５２．６５ ２７．２２％

恒信德能源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采购原煤、甲醇等、

接受运输服务

－ － ３５

，

５１０．０４ ８．４５％ ６５

，

５６６．２４ ２６．３６％

德安人力 接受劳务 接受人力服务

－ － ６

，

８５９．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５

，

５４５．２４ １００．００％

贺兰县荣宝 采购商品 采购化工原料、煤

－ － － － ４

，

６３４．１４ ８．８６％

宁东海宝工贸有

限公司

接受劳务 接受运输服务

－ － ６．７３ ０．０２％ － －

宁夏杞泰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采购食品

６４．５７ ２．４１％ １１１．０６ ６．２７％ － －

党树兰 采购商品 采购砖石等

－ － １５．６４ ０．８８％ １１．７９ １．０３％

生态牧场 采购商品 采购货物

３．２９ ０．１２％ － － － －

合计

７

，

４８３．９７ ４９

，

８９９．２５ ８８

，

５３１．９５

发行人营业成本

６９３

，

１１４．２９ ６９８

，

３８５．８２ ４７７

，

８０６．６９

关联方采购占同期发行人营业成本比例

１．０８％ ７．１４％ １８．５３％

（

２

）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

型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８

年

占发行

人同类

业务比

例

２０１７

年

占发行

人同类

业务比

例

２０１６

年

占发行

人同类

业务比

例

催化公司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销售非芳烃等、提

供加工修理劳务

９４．７０ ２．４９％ ３０４．２８ ６．４０％ ２１１．２８ ９．２７％

宁东加油站 销售商品 转供水电气

１１．３５ ０．３０％ ９．７５ ０．２０％ ９．８９ ０．４３％

生态牧场 销售商品 销售硫酸铵

－ － ７．４０ ０．００％ １３．７７ ０．０１％

峰腾塑业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销售聚乙烯、聚丙

烯等

３

，

１５５．０３ ０．５７％ ５

，

１９１．０８ ０．９６％ １

，

４１１．６５ ０．３１％

提供物业服务

２２１．３１ ５．８２％ ２５２．２１ ５．３０％ － －

恒信德能源 销售商品

销售非芳烃、混合

碳五等

－ － ４

，

３３１．６５ ０．６０％ １２

，

０１４．３３ ２．２１％

宁夏宝利达化工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混合

Ｃ４

、

ＭＴＢＥ

、轻烃

７４１．５７ ０．１０％ ３

，

４８３．００ ０．４８％ １

，

８８７．５８ ０．３５％

宁夏宁东宝乐通工贸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转供水电、租房

１．０１ ０．０３％ ９．３４ ０．２０％ ７．２４ ０．３２％

贺兰县荣宝 销售商品

销售非芳烃、混合

碳五

－ － － － ２１７．３６ ０．２４％

宁夏宝汇新能源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混苯、二甲苯、

ＭＴＢＥ

－ － ９２６．９１ ０．５１％ １４６．８４ ０．１６％

宁夏宝利新能源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

ＭＴＢＥ ６

，

７９２．９７ ３．６４％ ５

，

２５４．４８ ２．９２％ － －

宁夏焜龙油品销售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

ＭＴＢＥ － － １

，

３８４．５２ ０．７７％ １２７．８４ ０．１４％

宁夏宝丰光伏发电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材料

－ － ０．８０ ０．０２％ － －

德安人力 销售商品 销售办公用具

－ － ０．２１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００％

宁东海宝工贸有限公

司

提供劳务 提供物业服务

３．９７ ０．１０％ ０．７５ ０．０２％ － －

汇丰祥商业 销售商品 销售材料

－ － ６．１９ ０．１３％ － －

宁夏宝丰物资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销售材料

－ － ０．３９ ０．０１％ － －

宁夏汇丰祥分布式光

伏发电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材料

－ － ５．８９ ０．１２％ － －

宝丰集团 销售商品 销售材料

－ － ０．０９ ０．００％ － －

宁夏宝丰养老产业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材料

－ － ６．２４ ０．１３％ － －

汇丰祥物业 销售商品 销售材料

０．５３ ０．０１％ － － － －

合计

１１

，

０２２．４４ ２１

，

１７５．１８ １６

，

０４７．８７

发行人营业收入

１

，

３０５

，

２２９．０３ １

，

２３０

，

０７４．５０ ８０２

，

７３７．２０

关联方销售占同期发行人营业收入比例

０．８４％ １．７２％ ２．００％

（

３

）关联方租赁

单位：万元

关联方 租赁资产种类

２０１８

年

占发行

人同类

业务比

例

２０１７

年

占发行

人同类

业务比

例

２０１６

年

占发行

人同类

业务比

例

催化公司（注）

房屋建筑物及

附属设备

１１９．０５ １５．１９％ １１９．０５ １９．３４％ １２５．００ ２０．１４％

峰腾塑业（注） 房屋建筑物

１２．９０ １．６５％ １８．１９ ２．９６％ －

宁东海宝工贸有限公

司（注）

房屋建筑物

１９．３８ ２．４７％ １２．１９ １．９８％ －

德安人力（注） 房屋建筑物

１１．０４ １．４１％ １０．１９ １．６６％ ３１．５３

合计

１６２．３７ ２０．７１％ １５９．６２ ２５．９４％ １５６．５３ １００．００％

注：发行人作为出租方。

（

４

）关联担保

报告期内，关联方为发行人的贷款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截至

２０１８

年期末：

单位：万元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履行完毕

党彦宝、宝丰集团及汇丰祥商业

４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 １０ ／ ２８ ２０２２ ／ ３ ／ ２３

否

汇丰祥商业

４１

，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 ／ ６ ／ ２０ ２０２３ ／ ７ ／ １５

否

党彦宝、党彦峰、宝丰集团及汇丰祥商业

９６

，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 ／ １ ／ ８ ２０２５ ／ ７ ／ １５

否

合计

１８３

，

７００．００ － － －

截至

２０１７

年期末：

单位：万元

担保方 担保余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

履行完毕

党彦宝、宝丰集团及汇丰祥商业

５２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 １０ ／ ２８ ２０２２ ／ ３ ／ ２３

否

党彦宝、宁夏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 ／ ６ ／ ７ ２０２０ ／ ６ ／ ５

否

汇丰祥商业

７５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 ／ １ ／ ７ ２０２０ ／ ７ ／ １９

否

合计

１４１

，

０００．００ － － －

截至

２０１６

年期末：

单位：万元

担保方 担保余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

履行完毕

党彦宝、汇丰祥商业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 ／ ５ ／ １１ ２０１９ ／ ５ ／ １２

否

党彦宝、宝丰集团及汇丰祥商业

８７

，

７３０．００ ２０１３ ／ １０ ／ ２８ ２０２２ ／ ３ ／ ２３

否

党彦宝、党彦峰、汇丰祥商业及凯威投资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 １１ ／ ２９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２８

否

汇丰祥商业

６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 ／ １ ／ ７ ２０２０ ／ ４ ／ １７

否

合计

２１１

，

７３０．００ － － －

报告期内，发行人为关联方的贷款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截至

２０１８

年末，发行人不存在为关联方贷款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

２０１７

年末：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担保余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履行完毕

宝丰集团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 ／ ４ ／ ６ ２０２１ ／ ４ ／ ５

否

截至

２０１６

年末：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担保余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履行完毕

宝丰集团

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 ／ ４ ／ ６ ２０２１ ／ ４ ／ ５

否

汇丰祥商业

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 ／ １２ ／ ３０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９

否

宁夏宝利达化工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 ４ ／ ２８ ２０１９ ／ ４ ／ ２７

否

合计

７４

，

２００．００ － － －

（

５

）关联方资金往来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向宝丰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资金拆借的情形，主要

通过发行人向关联方现金转账、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的融资性票据，以及发行

人以受托支付方式通过关联方周转银行贷款方式进行。 发行人报告期内以受

托支付方式和以银行存款直接拆借方式拆出资金，通过其他应收款核算，具体

资金流向如下：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拆出 偿还 拆出 偿还 拆出 偿还

宝丰集团

－ － ２０８

，

９８４．７１ ４３６

，

５９９．００ ３１０

，

７２７．４３ ３４８

，

１４５．４５

汇丰祥商业

－ － ４

，

０００．００ ６５

，

３６２．４１ ４

，

４１８．００ ９

，

９７８．００

生态牧场

－ － ５０．００ ６

，

９５６．８５ ３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宝丰地产

－ － ５００．００ － ９０２．７８ －

四股泉煤业

－ － １５

，

４４５．００ － ２１８

，

１３４．６２ ２６５

，

６７０．００

恒信德

－ － １５

，

４００．００ ２２

，

３６９．１２ １９５

，

０５４．４０ １００

，

７０４．００

汇丰祥物业

－ － １００．００ ２

，

７３１．６４ ５

，

７３１．２８ １００．００

汇丰祥教育

－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６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

中宝睿信

－ － － ５００．００ － －

燕宝基金会

－ － － － ７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贺兰县荣宝

－ － － － 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

６００．００

宝乐通工贸

－ － － － ２

，

０００．００ －

宝汇新能源

－ － － － ３

，

４００．００ １

，

７００．００

中宝能源

－ － － － － －

其他

－ － － － － ０．８２

合计

－ － ２４４

，

９７９．７１ ５３６

，

１１９．０２ ７７６

，

６６８．５２ ７４３

，

９４８．２７

各年资金拆出利息收入情况如下：

２０１８

年，发行人未发生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拆入和拆出交易。

２０１７

年：

单位：万元

关联方 资金拆出 利息收入

宝丰集团

２０８

，

９８４．７１ ７

，

９１０．８７

汇丰祥商业

４

，

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８９

生态牧场

５０．００ ２８９．９５

宝丰地产

５００．００ ２１７．１１

四股泉煤业

１５

，

４４５．００ ２０６．８９

恒信德能源

１５

，

４００．００ －

燕葆地产

－ １７９．７１

宁夏汇丰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１．８６

宁夏汇丰祥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５２．０６

中宝睿信投资有限公司

－ ２９．４８

合计

２４４

，

９７９．７１ ９

，

８６８．８１

２０１６

年：

单位：万元

关联方 资金拆出 利息收入

宝丰集团

３１０

，

７２７．４３ ５

，

５６８．８２

四股泉煤业

２１８

，

１３４．６２ ７５７．７８

汇丰祥商业

４

，

４１８．００ ６００．０７

宁夏汇丰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５

，

７３１．２８ －

燕宝基金会

７

，

０００．００ －

生态牧场

３００．００ －

宝丰地产

９０２．７８ －

宁夏汇丰祥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

恒信德能源

１９５

，

０５４．４０ －

贺兰县荣宝

２８

，

０００．００ －

宁夏宁东宝乐通工贸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

宁夏宝汇新能源有限公司

３

，

４００．００ －

合计

７７６

，

６６８．５２ ６

，

９２６．６７

上述关联方资金拆借， 发行人均与进行资金拆借的关联方签订了资金拆

借协议。上述资金拆借协议，均经过了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２０１７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除与燕宝基金会、恒信德能源、贺兰县荣

宝签订的资金拆借协议为无息借款外， 其余借款均根据每月资金占用月末余

额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

２０１６

年及

２０１７

年，发行人收到关联

方还款金额合计分别为人民币

７４３

，

９４８．２７

万元和人民币

５３６

，

１１９．０２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７

年末，相关资金占用利息均已付清。 截至

２０１６

年末、

２０１７

年末和

２０１８

年末，

发行人对关联方其他应收款余额合计分别为

２１．３６

亿元、

０

元和

０

元。 发行人

２０１７

年下半年及

２０１８

年未新增关联方资金拆借情况， 关联方资金占用余额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份清理完毕，不会对本次发行造成实质性影响。

２０１７

年，发行人分别与宝丰集团、四股泉煤业、汇丰祥商业、生态牧场、宝

丰地产、燕葆地产、宁夏汇丰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夏汇丰祥教育发展有限

公司、中宝睿信投资有限公司等关联方签订《借款协议》，协议规定以上述各关

联方每月欠付发行人款项作为月度占用资金， 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资金占用费。根据

２０１７

年的《借款协议》，发行人确认利息收

入

６

，

９２６．１８

万元；同时，发行人补提对宝丰集团、生态牧场、宝丰地产、燕葆地

产、宁夏汇丰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夏汇丰祥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中宝睿信

投资有限公司等关联方

２０１６

年利息收入人民币

２

，

９４２．６３

万元。 合计利息收入

９

，

８６８．８１

万元。

２０１６

年，发行人分别与宝丰集团、四股泉煤业、汇丰祥商业等关联方签订

《借款协议》，协议规定以宝丰集团、四股泉煤业、汇丰祥商业等关联方每月欠

付发行人款项作为月度占用资金， 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本利

率支付资金占用费。根据

２０１６

年的《借款协议》，发行人确认

２０１６

年利息收入人

民币

６

，

９２６．６７

万元。

（

６

）向关联方开具融资性票据

报告期内，向关联方开具融资性票据情况如下：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８

年，发行人未向关联方开具融资性票据。

２０１６

年：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开具融资性票据

四股泉煤业

８４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８４

，

０００．００

（

７

）关联方应收账款余额

报告期内，关联方应收款余额情况如下：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宝丰集团

－ －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汇丰祥商业

－ －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保利达化工

－ － ７０．２５

恒信德

－ － １

，

１０５．５９

合计

－ － ８１

，

１７５．８４

其他应收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宝丰集团

－ － １４０

，

７８４．６２

党树兰

－ － －

任建军

－ － ６０．００

任自乐

－ － ２．９２

宁夏汇丰祥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 － １

，

１００．００

宁夏汇丰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 ２

，

６３１．６４

生态牧场

－ － ５

，

６８９．５２

汇丰祥商业

－ － １３

，

１８０．７５

宝丰地产

－ － １

，

７３３．５８

四股泉煤业

－ － ２６

，

６７７．８５

催化公司

－ － ６

，

０１８．４７

燕葆地产

－ － ３

，

００６．９９

中宝睿信投资有限公司

－ － ５００．００

燕宝基金会

－ － ７

，

０００．００

宁夏宁东宝乐通工贸有限公司

－ － ０．７０

贺兰县荣宝

－ － －

盐池县宝丰工贸实业有限公司

－ － ６５．００

宁夏宁东德安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 － ２７．６７

恒信德能源

－ － ５

，

１６１．５０

合计

－ － ２１３

，

６４１．２１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发行人与汇丰祥商业签订《抹账协议》，根据《抹账协议》，

双方同意抵销发行人对汇丰祥商业债权债务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８

日，发行人收到汇丰祥商业等关联方还款合计人民币

６５

，

２６７．４１

万元。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发行人收到宝丰集团还款人民币

５

，

９２６．２８

万元（包含欠款

３

，

７９７．３０

万

元及期后计提利息

２

，

１２８．９８

万元）。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发行人收到宝丰集团偿付

的商业票据利息

３２５．００

万元。 同日，发行人收到汇丰祥商业偿付的商业票据利

息

１９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发行人收到催化公司还款人民币

４

，

３００．００

万

元。 同日，发行人收到宝丰集团代盐池县宝丰工贸实业有限公司还款

６５．００

万

元。 自此，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预付款项：

单位：万元

关联方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催化公司

－ － ０．０９

恒信德能源

－ － ４

，

３５８．４４

合计

－ － ４

，

３５８．５３

发行人对关联方的应收票据均为商业承兑汇票，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到期。

发行人对宝丰集团、汇丰祥商业、四股泉煤业、生态牧场、宝丰地产、燕葆

地产、宁夏汇丰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夏汇丰祥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和中宝睿

信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应收款中的借出款项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

基准利率收取利息。

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不存在存

放于关联方的货币资金。

（

８

）关联方应付账款余额

报告期内，关联方应付款余额情况如下：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党树兰

－ － ８４．１４

任建军

－ － １０．６２

催化公司

－ － ３．２４

宁夏峰腾塑业有限公司

４８１．１０ ７６．９６ ２１３．５１

宁东加油站

２６０．８９ ５．８８ １

，

１０６．５９

宁夏宁东宝乐通工贸有限公司

－ － １

，

１１４．４９

贺兰县荣宝

－ － ３８．４４

恒信德能源

－ － ３

，

０３９．４９

生态牧场

３．２９

宁夏宝顺运销有限公司

３１１．５８ － －

宁东海宝工贸有限公司

－ － ２９．０６

合计

１

，

０５６．８６ ８２．８４ ５

，

６３９．５８

其他应付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任建军

－ － ６．１８

边海峰

－ － ０．１９

高银花

－ － ２００．００

汇丰祥商业

７４．００ － ３９５．２１

宝丰地产

４１６．００ － ２５１．６４

四股泉煤业

－ － ３１．００

催化公司

－ － ７３１．１３

燕宝基金会

－ ７

，

０９９．９５ ５７５．６９

宁东加油站

７７２．６８ ４０．１２ １

，

０８９．４４

宝乐通工贸

－ － ２００．００

恒信德能源

－ － ２

，

８３４．７９

宁夏杞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 ２．５４ ７．３８

德安人力

－ ５０９．６３ １

，

８９４．４４

海宝工贸

－ － １８．８７

合计

１

，

２６２．６８ ７

，

６５２．２４ ８

，

２３５．９７

预收账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党淑琴

－ ０．０１ ０．０１

峰腾塑业

２４．６７ ２１５．７０ １７９．１５

宁夏焜龙油品销售有限公司

－ － ０．４２

宝乐通工贸

０．４６ ０．４６ ０．３７

宝利新能源

１２．１９ ５６．３５ １６３．１９

宝汇新能源

－ － ３．２０

宝利达化工

２１．８６ ２８．６２ １８．０８

合计

５９．１９ ３０１．１４ ３６４．４２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

１

）关联方捐赠

发行人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８

年对燕宝基金会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分别为

２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３７

，

０４２．４６

万元和

２３

，

２３１．６２

万元。

（

２

）出售生态牧场

１０％

股权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红四煤业与宝丰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

生态牧场

１０％

的股权以人民币

７３．５７

万元转让给宝丰集团。

（

３

）收购峰达化工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１

日，经宝丰能源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同时独

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认可的独立意见。宝丰能源与党彦宝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约定党彦宝向宝丰能源转让其持有的峰达化工

９５％

股权，根据

资产评估结果协议确定转让价款为

４３

，

３７１．５８

万元； 宝丰能源与党增秀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党增秀向宝丰能源转让其持有的峰达化工

５％

股权，根

据资产评估结果协议确定转让价款为

２

，

２８２．７１

万元。

（

４

）关联方之间的抵账交易

１

）

２０１６

年，发行人与宝丰地产、燕葆地产和汇丰祥商业，以及第三方工程

和材料承包商签订三方的《以房抵账协议》。 根据该协议，各方同意以宝丰地

产、燕葆地产和汇丰祥商业的部分价值为人民币

３

，

８９４．１６

万元的房产，冲抵发

行人对第三方工程承包商的未付工程款，同时抵销发行人对宝丰地产、燕葆地

产和汇丰祥商业的其他应收款，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２

，

９７３．０８

万元、人民币

２１．４０

万元和人民币

８９９．６８

万元。

２

）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发行人与宝丰地产以及第三方工程承包商中国化学工程第

六建设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将

２０１５

年签署的《以房抵账协议》抵债总金额为人

民币

６

，

２５７．７２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２

，

１６１．３４

万元，并相应变更抵顶房产。 根据该

协议，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确认对宝丰地产的其他应收款人民币

４

，

０９６．３８

万

元， 同时确认对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的其他应付款人民币

４

，

０９６．３８

万元。

３

）

２０１７

年，发行人分别与宝丰地产和汇丰祥商业，以及第三方工程承包商

签订三方的《以房抵账协议》。根据该协议，各方同意以宝丰地产和汇丰祥商业

的部分价值为人民币

４

，

８６１．３９

万元的房产， 冲抵发行人对第三方工程承包商

的未付工程款，同时形成发行人对宝丰地产和汇丰祥商业的其他应付款，金额

分别为人民币

３

，

５２０．８６

万元和人民币

１

，

３４０．５３

万元。

４

）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以及

２０１８

年，发行人分别与宝丰地产、汇丰祥商业、四股

泉等多个关联方和第三方签订《抵账协议》和《债权债务转移协议》。根据协议，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以及

２０１８

年分别抵销关联方债权债务及转移债权债

务人民币

６０７

，

８３０．８０

万元、人民币

１０９

，

５２４．４５

万元和人民币

５

，

２７５．９２

万元。

（

５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发行人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关键管理人员薪酬分别为

１

，

３９０．００

万元、

１

，

６９５．００

万元和

２

，

１４１．６７

万元。

３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发行人涉及的经常性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如下：

（

１

）与宝丰集团之间的经常性关联交易协议

１

）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４

日，发行人与宝丰集团签署了《产品、原材料购销框架协

议》，根据该协议，

Ａ

、发行人向宝丰集团销售备品备件及钢材等产品。

Ｂ

、就该

等协议项下各项关联交易的定价， 交易事项实行政府定价的， 直接适用该价

格；交易事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确定交易价格；

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 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

或收费标准的，以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交易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

市场价格的， 交易定价以宝丰集团与独立于宝丰集团的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

易价格确定；既无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

考的，以合理的构成价格作为定价的依据，构成价格为合理成本费用加合理利

润。该等协议的有效期为

３

年，在三项条件（宝丰集团与发行人法定代表人或授

权代表签署该等协议并加盖双方公章、 宝丰集团就该等协议的签署已履行了

内部决策程序、发行人股东大会已审议批准该等协议）均获满足的前提下，自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生效。

２

）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４

日，发行人与宝丰集团签署了《综合服务框架协议》，根据该

协议，

Ａ

、宝丰集团所属企业向发行人租赁房屋及构筑物。

Ｂ

、就该等协议项下各

项关联交易的定价，交易事项实行政府定价的，直接适用该价格；交易事项实行

政府指导价的，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确定交易价格；除实行政府定价或

政府指导价外，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以该

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交易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交易定

价以宝丰集团与独立于宝丰集团的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既无独立

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以合理的构成价

格作为定价的依据，构成价格为合理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该等协议的有效期

为

３

年，在三项条件（宝丰集团与发行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该等协议并

加盖双方公章、宝丰集团就该等协议的签署已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公司股东

大会已审议批准该等协议）均获满足的前提下，自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生效。

（

２

）与其他关联方之间的经常性关联交易协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４

日，发行人与宁夏宝丰能源集团宁东加油站有限公司签署了

《产品、原材料购销框架协议》，根据该协议，

Ａ

、发行人向宁夏宝丰能源集团宁

东加油站有限公司采购汽油、柴油、天然气等产品；

Ｂ

、就该协议项下各项关联

交易的定价，交易事项实行政府定价的，直接适用该价格；交易事项实行政府

指导价的，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确定交易价格；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

指导价外，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以该价格

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交易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交易定价以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宁东加油站有限公司与独立于宁夏宝丰能源集团宁东加油

站有限公司的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既无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

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以合理的构成价格作为定价的依据，

构成价格为合理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该协议的有效期为

３

年，在三项条件（宁

夏宝丰能源集团宁东加油站有限公司与发行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本

协议并加盖双方公章、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宁东加油站有限公司就本协议的签

署已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发行人股东大会已审议批准本协议）均获满足的前

提下，自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生效。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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